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2027年
政务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编制
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2027年政务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编制服务
项目预算：9万元
（二）项目内容
为深入贯彻市生态环境局政务信息化“市区一体化建设”要求，加速构建市区协同、高效智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积极响应生态环境监测数智化转型工作部署，严格遵循市政务和数据局政务信息化编制指南，持续升级建设广州市空气、地表水等环境要素业务系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质生产力，全面适配最新生态环境监测业务需求，为美丽广州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现开展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编制工作。
（三）供应商资质
1.供应商要求为国内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或独立企业法人；
2.需具有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
应至少包括信息化软件开发类或工程咨询类；
3.供应商自2023年以来应具备3个以上信息化建设开发类方案编制服务经验；
4.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1.负责编制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以及PPT文档等相关材料。
2.在项目立项前，协助完成项目方案所涉及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材料申报、专家评审、定级工作（本次服务可能涉及2至3套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专家评审，系统均为等保二级信息系统，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3.在项目方案评审阶段，协助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参加数字政府专家评审会，负责准备项目评审汇报材料及答疑工作。
4.负责修改完善项目建设方案，协助完成项目方案备案、变更等工作，直至项目在广州市政务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项目备案。
5.在项目采购前协助完成《项目采购需求书》编写工作，在项目实施阶段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二）服务成果
1.供应商应在项目立项申报前提交《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及对应的PPT文档。
2.供应商应在项目立项申报前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等级保护专家评审、定级工作。
2.供应商应在项目立项批复后，根据市政务和数据局修改意见及时更新方案，并在项目备案前提交《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备案稿）。
3.供应商应在项目采购实施前提交《项目采购需求书》。
（三）服务技术要求
1.项目质控要求
供应商应充分掌握最新的政务信息化编制指南及相关政务信息化管理规定，确保编制的项目方案符合新年度的申报标准。
供应商应充分掌握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信息化系统、建设现状、市区一体化应用情况及数智化转型需求，确保编制的项目方案可行、可靠，能够符合业务需求。
2.进度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市政务和数据局规定立项申报的时间节点，及时编制并修改完善项目方案，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交付项目方案。
3.服务要求
供应商在方案编制前应组织不少于3次现场调研工作，在方案编制时应提供不少于5天驻场服务用于方案编写。供应商在方案编制后的汇报与沟通会议需现场参会，确保方案编写质量的完整可靠。
4.保密要求
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并应承诺承担本项目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将因本次项目获得的信息、资料向第三方传播。
5.服务说明
本项目为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编制服务，项目实施周期内涉及的咨询、调研、方案编制、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专家评审等费用均从本项目中支出。
三、商务要求
（一）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完成签订后至2027年5月31日
（二）标的提供的地点
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三）采购资金支付
1期：方案编制合同签订并收发票后，采购人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30%款项；
2期：如供应商交付的《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经采购人审核符合要求并通过市政务和数据局立项评审，在协助采购人通过项目备案后，采购人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70%款项;如供应商交付的《2027年信息化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最终未通过市政务和数据局立项评审，则无需支付第二笔款，至此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四）验收要求
1.验收时间及方式：供应商按照约定在广州政务信息化项目市区一体化管理系统通过项目备案后，由采购人于7个工作日内启动验收。
2.验收标准：按照项目相关要求及合同约定，确保交付的文档材料齐全。
3.验收费用：本项目验收不涉及任何验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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